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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8〕63号 

关于印发《江西师范大学国际学生 

招生录取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学生招生录取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 

学校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实施。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年 6月 7日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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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国际学生 

招生录取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国际学生招生录取管理工作，促进我校 

国际学生教育事业发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奖学金项目的国际学生招生对象和条件，以奖学 

金主管部门公布的招生办法为准。 

第三条 国际学生自费生招生对象和条件如下，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申请为汉语进修生者须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年龄不超 

过 35 岁； 

（二）申请为普通进修生者须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年龄不超 

过 45 岁； 

（三）申请为高级进修生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教授以 

上职称，年龄不超过 50 岁； 

（四） 申请为本科生者须具有高中毕业学历， 年龄不超过 25 

岁； 

（五）申请为硕士生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岁； 

（六）申请为博士生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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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中文授课项目申请者，须具备相应的汉语水平：理 

学、工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专业申请者须 

达到新 HSK 四级 180 分，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专业申请 

者须达到新 HSK 六级 180 分，学校对汉语言本科专业申请者及 

英文授课项目申请者的汉语水平不作要求。 

第五条 理工专业申请者须提供数理化成绩，经济和管理类 

专业申请者须提供数学成绩。 

第六条 来自英语非母语国家者申请英文授课项目，需提交 

雅思成绩 6分以上或托福成绩 80分以上的成绩证明， 或提交高中 

英语成绩优秀证明。 

第七条 未满十八周岁且父母不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国际学 

生，其父母应正式委托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作为 

该学生的监护人，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负责国际学生招 

生工作的具体实施。主要负责： 

（一）招生宣传工作； 

（二）组织报名工作，审查申请人资格； 

（三）国际学生录取工作； 

（四）国际学生报到注册及签证手续办理。 

第九条 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应及时更新学校 

国际学生招生网站、年度招生简章以及其他相关合作招生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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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制作招生宣传材料，做好年度招生工作。 

第十条 申请春季（2-3 月）入学者（仅限语言进修生）, 

须于申请的前一年11月 30日前递交申请材料；申请秋季（9月） 

入学者， 须于同年 5月 30日前递交申请资料。 申请者必须按照要 

求提交以下申请资料（中文或英文书写）： 

1.《江西师范大学留学申请表》； 

2.护照复印件（有照片页及所有中国签证页）； 

3.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在校生或已就业者须提交本人 

就读学校或单位出具的在学证明或在职证明； 

4.学习成绩单； 

5.经济保证证明； 

6.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进修生不少于 500字，本科生不少 

于 200字，研究生不少于800字； 

7.推荐信，其中申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和申请作为高级 

进修生来华学习者，须提交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 

8.申请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须提交本人作品的光盘；申请学 

习美术专业的学生须提供本人 2 张素描画、2 张色彩画以及 2 张 

其它作品的光盘； 

9.年龄不满 18 岁的申请人，须提交在华法定监护人的相关 

法律文件； 

10.来华学习时间超过 6 个月的申请人，须提交《外国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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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检查表》复印件； 

11.已获得 HSK 成绩报告的，请将 HSK 成绩报告复印件附在 

申请材料中； 

12.同意转学函，被其他学校录取或者在读者申请我校时应 

提供原招生学校出具的同意转学函。 

第十一条 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招生工作人员 

对申请者的申请材料经过初审，将符合基本条件的申请材料提交 

给相关学院， 由相关学院视情况采取面试或笔试的方式进行复审， 

提出录取意见，最终由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决定是否 

录取。

第十二条 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为录取的国际 

学生办理录取通知书和JW202 或 JW201 表，国际学生根据其学习 

期限向中国驻其国籍国或居住地国使领馆，或中国外交部委托的 

其他驻外机构申请办理 X1 字或 X2 字签证，在规定期限来校报 

到学习。 

第十三条 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须于开学初将 

国际学生新生报到情况反馈给教务处、研究生院及相关学院，由 

相关学院组织教学。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教育国际合作与留学工作办公室负责 

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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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纪委，党群各部门。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6月 8日印发


